
参 展 申 请 表
0BFAX: 010-68022948 宋华峰 收
	展览会名称
	2012南美洲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参展单位
名称
	中文
	

	
	英文
	

	通信地址
	中文
	

	
	英文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网址
	

	   申请展位
	标准展位              个 （ 12 M2 /个）   
	更大面积              M2

	
	是否角摊位   □   是          个 （角摊位加收2000元/展位）   □   否

	
	是否特装     □   是    □   否（特装摊位不得少于24平方米，其装修费用单独核算）

	
	申请参展人数             人
	是否参加过该展会   □是   □否

	展品类别
	中文
	

	
	英文
	

	参展约定：
1、 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充分了解该展会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此表。
2、 展品中严禁包含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企业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
3、 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照展位确认书中规定的时间办理护照签证、展品运输、行程确定、展位装修等各项工作，如因参展企业自身原因延误以上各项工作而影响正常参展，由此产生的责任与组团单位无关。
4、 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如参展企业未能按时交纳各项费用，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组团单位保留处理展位的权利。如组团单位未能提供摊位给参展公司，组团单位将如数返还企业所交费用。
5、 参展企业如因自身原因无法及时办理签证或被拒签而导致无法参展，组团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但已实际产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
6、 由于自然灾害、政局变更、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履行出展计划的，组团单位应及时通知参展企业，并将参展企业所付费用扣除已实际产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后全额退还。
7、 以上约定作为组团单位与参展单位之间达成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此表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参展公司确认章

日期：      年     月     日
	贸易推广交流中心确认章

日期：      年     月     日



